
关于《镇江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快推进全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充分释放公共数据

要素价值，市数据局研究起草了《镇江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说明

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公共数据授权运

营作出了明确部署。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

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作为重要的生产

要素。2021 年 3 月，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开展政府数

据授权运营试点，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据二十条”，要求

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以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

会提供。2023 年 12 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数据二十条”

实施意见，要求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开展公共数据

授权运营试点。

（二）国家、省数据局就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2023 年 12 月，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要求加

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在重点领域、相关区域组织开展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2024 年全国数据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公共数

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改革，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公共数

据开发开放力度，激发数据供给动力和市场创新活力。2024

年 7 月 31 日，《江苏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先行地区探索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先行地区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已先行先试，形成基本共识，一是坚持市场化

原则，授权运营主体为市场主体；二是数据开发利用均在运

营平台中开展， 坚持“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三是鼓励数据产品和服务进场交易，畅通授权运营与流通交

易的链条；四是建立协调机制，加强监管，推动授权运营合

规高效开展；五是重视数据安全，压实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各

方安全管理责任。

（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亟需开展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开发利用公共数据是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

关键举措，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引领工程。授权运营是公

共数据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我市公共数据资源规模大、应

用场景广泛，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开展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可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开发利用数据资源

的积极性，以场景为牵引融合开发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形

成丰富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繁荣。

二、起草过程



一是认真开展调查研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调研

各省、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情况，梳理相关基础制度、

运营模式、授权流程、实施情况，形成调研报告。

二是分析论证重点难点。聚焦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重点难

点，结合调研情况，围绕运营主体选择、授权程序、平台建

设、数据运营、安全监管等关键内容，比较分析不同模式的

优劣势，为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提供借鉴参考。

三是起草形成《办法》报审稿。重点借鉴《江苏省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及先行地区

经验做法，充分考虑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开展情况，

听取授权运营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意见建议，结合我市实际，

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四是向有关单位定向征求意见。向市有关部门单位、各

市（区）数据局、有关企业和单位书面发函，征集《办法》

意见建议，并根据反馈的意见建议，对《办法》作了进一步

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三十四条，包括总则、授权程序、主体

责任、数据运营、监督管理、附则。

（一）关于总则。包括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用语定义、

总体要求、工作机制和职责分工，重点明确“原始数据不出

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总体要求和授权运营管理工作机制，



确定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

（二）关于授权程序。明确“两级主体、分级授权”的

运营模式，确定开发主体准入条件和授权协议。开发主体由

运营主体按专业化、市场化原则选择，凡符合条件的均鼓励

参与，宽进严管，活跃市场。

（三）关于主体责任。明确相关主体责任，其中，运营

主体承担数据安全与合规、平台建设管理、数据质量、运营

保障、运营生态培育等主体责任，明确开发主体承担数据安

全合规开发利用、数据产品经营等主体责任。

（四）关于数据运营。明确公共数据授权区域的划分原

则和运营要求，确立以省为主、省市共建的平台建设要求，

规范数据申请、产品发布、交易流通、定价收益、目录管理、

运营报告等主要流程，保障数据合规高效运营。

（五）关于监督管理。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基本原则，

确定安全监督、合规监管、问题处置、考核评估等监督管理

措施，设立退出机制。

（六）关于附则。明确解释部门和实施日期。


